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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制定清远市清新区滨源水业投资开发有限公

司下属滨江自来水厂供水价格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滨江自来水厂是新建自来水厂，属清新区重点民生工程，于

2022 年 9 月实现供水，在依法履行定价程序的基础上，经区人民

政府同意，出台清远市清新区滨源水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属滨

江自来水厂供水价格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

号）；

2.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8 号）；

3.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

则》（粤发改规〔2019〕2 号）

4.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45 号令

（以下简称：成本监审的管理办法）；

5.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46 号令）；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施范围：清远市清新区滨源水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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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属滨江自来水厂的供水范围。

（二）供水价格表：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实行简化用水分类。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

特种用水。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

水，以及机关、部队、企事业单位等集体宿舍用水。非居民用水

主要指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

卫、绿化）、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等。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、

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用水等。

（二）建立供水价格与水资源费联动机制。当省有关部门调

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，供水价格同时联动，调整部分按公式计算

出平均值，分别计入居民生活用水第一级价格、居民生活用水合

表水价、非居民用水价格、特种用水价格。

序号 用水类别 阶梯水量基数 价格

1 居民生活用水

第一级 1.22

第二级 1.83

第三级 3.66

居民生活用水合表水价 1.34

2 非居民用水
执行《清远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

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》（清发改规〔2021〕1

号）和清远市水利局关于印发《清远市实行非

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清水法〔2021〕6 号）。

1.50

3 特种用水 2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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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计算公式为:

平均值=上一年取水量(立方米)×水资源费调整部分(元/立

方米)/合理供水量(立方米)

居民生活用水第二级和第三级用水价格按照级差相应调整。

联动机制由清远市清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启动，并在清远市清新区

人民政府网站发布，不再另行召开价格听证会。

（三）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，阶梯式水价分为

三级，级差为1:1.5:3，每户每月30立方米（含30立方米）以下的

用水量为第一级，每户每月30-37立方米（含37立方米）的用水量

为第二级，每户每月37立方米以上的用水量为第三级。

（四）尚未实现由你公司下属滨江自来水厂直接“抄表到户”

的居民生活用水户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合表水价。

（五）养老机构、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及婴幼儿

照护服务机构生活用水、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家政企业在

社区设置的服务网点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

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合表水价。

（六）优惠政策：对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人员，每

户每月 10 立方米以内的用水免费。

（七）本通知自 2022 年 11 月 2 日起执行。


